
第三节 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和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四）业务模式

1.了解业务模式主要是为了了解和评价被审计单位经营风险可能对财务报表重大错报产生的影响。

2.注册会计师了解被审计单位的目标、战略和业务模式有助于从战略层面和整体层面了解被审计单位，并了

解被审计单位承担和面临的经营风险。

3.由于多数经营风险最终都会产生财务后果，从而影响财务报表，因此，了解影响财务报表的经营风险有助

于注册会计师识别重大错报风险。

4.注册会计师并非需要了解被审计单位业务模式的所有方面。经营风险比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范围更广，

注册会计师没有责任了解或识别所有的经营风险，因为尽管多数经营风险最终都会导致财务后果，从而影响

财务报表，但并非所有的经营风险都会导致重大错报风险。

5.注册会计师在了解被审计单位业务模式时，包括了解下列活动：

(1）经营活动。了解被审计单位经营活动有助于注册会计师识别预期在财务报表中反映的主要交易类别、重

要账户余额和披露。

(2）投资活动。了解被审计单位投资活动有助于注册会计师关注被审计单位在经营策略和方向上的重大变化。

(3）筹资活动。了解被审计单位筹资活动有助于注册会计师评佔被审计单位在融资方面的压力，并进一步考

虑被审计单位在可预见未来的持续经营能力。

二、行业形势、法律环境、监管环境和其他外部因素

（一）行业形势

1.了解行业形势有助于注册会计师识别与被审计单位所处行业有关的重大错报风险。

2.被审计单位经营所处的行业可能由于其经营性质或监管程度导致产生特定的重大错报风险。

3.注册会计师应当了解被审计单位的行业形势，主要包括：(1）所处行业的市场与竞争，包括市场需求、生

产能力和价格竞争；（2）生产经营的季节性和周期性；(3）与被审计单位产品相关的生产技术发展;（4）能

源供应与成本。

（二）法律环境与监管环境

1.被审计单位在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中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

2.注册会计师了解被审计单位法律环境与监管环境的主要原因有：(1）某些法律法规或监管要求可能对被审

计单位经营活动有重大影响，如不遵守将导致停业等严重后果；(2）某些法律法规或监管要求（如环保法规

等）规定了被审计单位某些方面的责任和义务；(3）某些法律法规或监管要求决定了被审计单位需要遵循的

行业惯例和核算要求。

3.注册会计师应当了解被审计单位所处的法律环境与监管环境，主要包括：(1）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2）受管制行业的法規框架，包括披露要求；(3）对被审计单位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法律法规，如劳动

法和相关法规；（4）税收相关法律法规；(5）目前对被审计单位开展经营活动产生影响的政府政策，如货币

政策.（包括外汇管制）、财政政策、财政刺激措施（如政府援助项目）、关税或贸易限制政策等;（6）影响行

业和被审计单位经营活动的环保要求。《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42 号——财务报表审计中对法律法规

的考虑》包含了与适用于被审计单位及其所在行业或领域的法律法规框架相关的特定要求。

（三）其他外部因素

注册会计师应当了解影响被审计单位的其他外部因素，主要包括总体经济情況、利率、融资的可获得性、通

货膨胀水平或币值变动等。

（四）了解的重点和程度

1.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被审计单位所在行业的性质或监管程度是否可能导致特定的重大错报风险，并考虑项

目组是否配备了具有相关知识和经验的成员。

2.建筑行业长期合同涉及收人和成本的重大估计，可能导致重大错报风险；银行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的资本

充足率有专门规定，不能满足这一监管要求的商业银行可能有操纵财务报表的动机和压力。

三、被审计单位财务业绩的衡量标准

1.被审计单位管理层经常会衡量和评价关键业绩指标（包括财务的和非财务的）完成情况、预算及差异分析



报告、分部信息和分支机构、部门或其他层次的业绩报告以及与竞争对手的业绩比较信息等。

2.通过询问管理层等程序，了解用于评价被审计单位财务业绩的衡量标淮，有助于注册会计师考虑这些内部

或外部的衡量标谁，是否会导致被审计单位面临实现业绩目标的压力。

（一）了解的主要方面

在了解被审计单位财务业绩衡量和评价情况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关注下列用于评价财务业绩的标准：

1.关键业绩指标（财务的或非财务的）、关键比率、趋势和经营统计数据；

2.同期财务业绩比较分析；

3.预算、预测、差异分析，分部信息与分部、部门或其他不同层次的业绩报告；

4.员工业绩考核与激励性报酬政策；

5.被审计单位与竞争对手的业绩比较。

（二）关注内部财务业绩衡量的结果

1.内部财务业绩衡量可能显示未预期到的结果或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层通常会进行调查并采取纠正措

施。与内部财务业绩衡量相关的信息，可能显示财务报表存在错报风险，例如，内部财务业绩衡量可能显示，

被审计单位与同行业其他单位相比，具有异常的增长率或盈利水平，此类信息如果与业绩奖金或激励性报酬

等因素结合起来考虑，可能显示管理层在编制财务报表时存在某种倾向的错报风险。

（二）关注内部财务业绩衡量的结果

2.注册会计师应当关注被审计单位内部财务业绩衡量所显示的未预期到的结果或趋势、管理层的调查结果和

纠正措施，以及相关信息是否显示财务报表可能存在重大错报。

【注意】如果拟利用被审计单位内部信息系统生成的财务业绩衡量指标，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相关信息是否

可靠，以及利用这些信息是否足以实现审计目标。

四、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会计政策及变更会计政策的原因

注册会计师应当了解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会计政策及变更会计政策的原因，并评价被审计单位的会计

政策是否适当、是否与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一致。

（一）了解时需要考虑的事项

在了解被审计单位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以及如何根据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的性质和情況运用该编制基

础时，注册会计师可能需要考虑的事项包括：

1.被审计单位与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相关的财务报告实务

2.就被审计单位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和运用获得的了解

【注意】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和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等方面，可能有助于注册会计师考虑被审计单

位财务报告预期发生变化（如相比以前期间）的领域。

（二）了解固有风险因素如何影响认定易于发生错报的可能性

1.固有风险因素是指在不考虑内部控制的情况下，导致交易类别、账户余额和披露的某一认定易于发生错报

（无论该错报是由舞弊还是错误导致）的因素。

2.固有风险因素可能是定性或定量的，包括复杂性、主观性、变化、不确定性以及由影响固有风险的管理层

偏向或其他舞弊风险因素导致易于发生错报的其他因素。

3.在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和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时，注册会计师还应当了解被审计单位在按照适用

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编制财务报表时，固有风险因素如何影响各项认定易于发生错报的可能性。

4.与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要求的信息（以下简称所需信息）编制相关的固有风险因素。包括：

(1）复杂性（2）主观性（3）变化（4）不确定性（5）由影响固有风险的管理层偏向或其他舞弊风险因素导

致易于发生错报的其他因素。

5.固有风险因素对某类交易、账户余额和披露的影响

（1）某类交易、账户余额和披露由于其复杂性或主观性而导致易于发生错报的可能性，通常与其变化或不确

定性的程度密切相关。

（2）某类交易、账户余额和披露由于其复杂性或主观性而导致易于发生错报的可能性越大，注册会计师越有

必要保持职业怀疑。




